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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東縣政府 函
地址：950臺東市中山路二七六號
承辦人：調用人員 鐘于婷
電話：089-322002#1108
電子信箱：f3146@taitung.gov.tw

受文者：教育部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2月5日
發文字號：府教學字第1130028747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六 (376540000A_1130028747_ATTACH1.pdf、

376540000A_1130028747_ATTACH2.odt)

主旨：本縣112學年度第2學期「大專以上學校清寒優秀學生愛心

安 心就學獎學金」自113年3月1日起至113年3月29日止受

理申請 ，請惠予轉知符合資格學生申請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縣大專以上學校清寒優秀學生愛心-安心就學獎學

金 實施要點(以下稱本實施要點)辦理。

二、、獎助金額：

(一)大專院校(五年制專科四、五年級)40名，每名新臺幣(以

下同)5千元整。

(二)研究所以上10名，每名1萬元。

三、申請條件、申請表件及獎學金審查核定原則：詳如本實施

要 點。

四、申請表件由肄業學校初審及核章後，於旨揭期限內寄送至

本 府教育處(950臺東縣臺東市中山路276號)，信封註明大

專 以上學校清寒優秀學生愛心-安心就學獎學金。

五、申請獎學金所送各項書表，不論審查合格與否概不發還。 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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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經核准者，由本府通知申請人肄業之學校製據請領。

六、檢附本實施要點及附件各1份。

正本：教育部、國立臺東大學、國立臺東專科學校、各縣市政府（含各直轄市及金門、
連江兩縣）(臺東縣政府除外)

副本：本府教育處學管科

1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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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專以上學校清寒優秀學生 愛心─安心就學 獎學金實施要點 

一、為獎助本縣大專以上學校清寒優秀學生就學，特訂定本要點。 

二、本要點之獎學金分類如下： 

    清寒獎學金：凡設籍本縣六個月以上，現為國內公私立大專校院（不含夜間部、進修部、推廣進修班

及在職專班），並持有鄉鎮市公所出具之低或中低收入戶證明。但不含村里長出具之清寒證明者。  

三、本獎學金申請類別、條件、獎助額度及應備資料如下：   

申 

請 

條 

件 

◆凡設籍本縣六個月以上，現為國內公私立大專校院肄業之清寒學生，其各科成績符合

下列標準： 

(一)學業成績平均八十分以上，研究所學業成績平均八十五分以上，且無任何一科不及

格。 

(二)操行成績(或綜合表現)八十分以上。 

(三)有體育成績者，其體育成績七十分)以上（身心障礙者及奉准免修體育課者不計）。 

◆五專四年級及其他學制新生於下學期始得申請(研究所新生在就學事實不間斷條件 

下，檢附前一學期之成績證明亦可申請，唯申請組別屬大專組) 

獎 

助 

金 

額 

(一)大專院校(五年制專科四、五年級)四十名，每名新臺幣五千元。 

(二)研究所以上十名，每名新臺幣一萬元。 

應  

備  

資  

料 

(一)申請書(加蓋學校戳記或關防)。 

(二)全戶戶口名簿或全戶戶籍謄本影本(均含詳細記事) 

(三)低或中低收入戶證明書。 

(四)在學證明書及前學期加蓋學校證明章之成績單影本。 

   前項操行成績如無量化分數，請附無受記過以上懲處成績單。 

四、本獎學金申請時程如下： 

    清寒獎學金：每學期辦理一次。申請期限第一學期自十月一日起至十月三十一日止，第二學期自三月

一至三月二十九日止。 

五、本獎學金審查核定原則如下： 

(一)已受領公費或已領有政府其他獎學金者，不予發給本獎學金。 

(二) 逾期申請或證件不齊及成績不合標準者，不予受理。 

(三) 滿足本獎學金申請條件之申請人數超過規定名額時，依下列項次進行比序審定發給：1. 低收入戶 2.

學業平均成績先後 3.就讀私立學校；以上條件若無法完成比序時，交由委員會討論議決。  

六、申請獎學金所送各項書表，不論審查合格與否概不發還。 

七、申請經核准者，由本府專函通知申請人肄業之學校製據請領。 

八、本府為審查獎學金申請案件，設獎學金審查委員會，置主任委員一人，由本府教育處長兼任，其餘委

員由本縣國高中校長代表二人、家長代表二人、教師代表二人及教育行政代表一人擔任。 

    前項審查委員為無給職。 

本獎學金審查委員會每學期開會一次，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。 

106年 8月 29日修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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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東縣   學年度第  學期大專以上清寒優秀學生 

愛心--安心就學獎學金申請書 
中華民國    年     月    日 

（ 此 處 加 蓋 學 校 戳 記 或 關 防 ）  

申請人姓名 
 身  分  證   

統 一 編 號 

 申請人

蓋  章 

 

戶 籍 地 址 
 
 電話 

 

就

讀

學

校 

校 名 
 

科 系 組 別 科系        組別       年級 學制 年制 

學校地址 
 
 

申    請     組   別（請打） 前 學 期 成 績 

大專組   
學業成績  

操行成績  

研究所組  
體育成績  

該生是否享有其他公費補助 

  否 

  是；請註明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附繳證件： 
□前學期成績證明書 

□在學證明 

□全戶戶口名簿或全戶戶籍謄本影本(均含詳細記事) 

□鄉鎮市公所低(中低)收入戶證明 

家境

現況

說明 

 

導師

簽章 

 

學校審

查意見 
 

學校承辦人 

（請核章） 
聯絡電話： 

說明 

一、前學期成績證明書由就讀學校填發，五專四年級及其他學制新生於下學期始得申請(研究所新

生在就學事實不間斷條件下，檢附前一學期之成績證明亦可申請，唯申請組別屬大專組)。 

二、低收(中怟收)入戶繳交鄉鎮市公所核發之申請期限內證明。 

 


